
 
 

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重要訊息通知 
20200818 

※本會 5月向都發局建議放寬土管部分規定，今收都發局函
復，僅將重要事項摘錄於後供參： 

（一）本會建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退縮空間內有條件有條件有條件有條件允許設置相關允許設置相關允許設置相關允許設置相關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都發局回復：土管退縮建築之通案規定，參採預審規範及都審實際
執行情形，僅負面列舉規定退退退退縮縮縮縮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不不不不得得得得設設設設置置置置汽車汽車汽車汽車停停停停
車車車車空空空空間間間間及圍牆及圍牆及圍牆及圍牆。 

（二）本會建議：本市都市計畫內住宅區、商業區土地之基準容積與其他
五都相對的低，影響都市發展至鉅，市政府應積極反映
中央政府應予以提高基準容積。在尚未落實提高容積
前，建請市政府在未能實施容積移轉未能實施容積移轉未能實施容積移轉未能實施容積移轉之之之之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全面實施全面實施全面實施全面實施
增額增額增額增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以符社會實際需求。 

都發局回復：因應不同地區之都市發展環境…各都市計畫區訂有其
基準容積，容積調整涉及土地容受力…等因素，無法
直接提整基準容積。另已於 109 年 6 月 2 日公告實施
「變更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全區全區全區全區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增額增額增額增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 

（三）本會建議：為增進本市社會福利事業，應在各地區廣設公益設施空
間，以增進人民福祉。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捐贈公益設施捐贈公益設施捐贈公益設施捐贈公益設施之之之之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容積獎勵。 

都發局回復：本局正研擬「捷運場站周邊地區公益性增額容積方
案」，住住住住宅宅宅宅區區區區增額增額增額增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擬擬擬擬由由由由 10%10%10%10%提提提提升升升升至至至至 20%20%20%20%，住宅區及
商業區建築基地達一定規模者，捐捐捐捐贈贈贈贈基準容積基準容積基準容積基準容積 5%5%5%5%面面面面積積積積
之之之之公公公公益益益益性性性性設設設設施施施施或經經經經本本本本府府府府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後後後後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增額增額增額增額價價價價金金金金，將獲獲獲獲取取取取
相相相相對對對對價價價價值值值值之之之之公公公公益益益益性性性性增額增額增額增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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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主  旨：有關本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修改建議，詳如說明。 

說  明：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退縮空間內有條件允許設置相關設施： 

1、經查本市土管一般退縮規定，基地臨接計畫道路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公尺建築，臨接 15公尺（含）以上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退縮部分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留設 2公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綠化。依土

管規定，退縮部分僅得設置人行步道及植栽綠化，然實務上尚有許多空間及

設施需依附在土管退縮範圍內，依原規定已造成實務上許多困擾。 

2、近幾年因應社會實際需求，有關車道、公共停車空間、U-BIKE、機車停車彎、

樹立廣告物、消防栓、給水閥……等，已於都審、預審、交評、廣告物辦法……
等單位審查，有條件放寬設置於土管退縮範圍。 

3、若依法規主從之位階考量，都市計畫法為上位法，位階高於都審、預審、交

評、廣告物辦法……等規定，為符合法令之主從精神及兼顧實際需求，有必

要於土管規定授權其他審查單位有條件允許設置相關設施，但考量本市 33

個都市計畫，逐一修改曠日廢時，故建議比照 100年開放空間提案，於都委

會中提案統一規定，在土管修改前，授權相關各局處之審查委員會有條件允

許設置相關設施，以符社會需求。 

二、本市都市計畫內住宅區、商業區土地之基準容積與其他五都相對的低，影響

都市發展至鉅，市政府應積極反映中央政府應予以提高基準容積。在尚未落

實提高容積前，建請市政府在未能實施容積移轉之地區，全面實施增額容積

以符社會實際需求： 

1、業界向市政府反映多年，已於去年落實各捷運線之捷運站 500公尺內實施增

額容積，促進開發誘因增加建設速度，並為本市財政帶來鉅額的建設基金。 

2、桃園高鐵特區全區實施增額容積之規定，已於 4月份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通過在案。 

3、為能早日實施全面增額容積之規定，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為

避免提送中央審議造成額外困擾，建議將土管與主計畫、細計畫分案審議，

俟土管規定審議通過後，由本市公布即可實施適用。 

三、為增進本市社會福利事業，應在各地區廣設公益設施空間，以增進人民福祉。

建議提高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捐贈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 

1、經查本市部分土管規定為鼓勵基地設置公益性設施，得依下列獎勵措施辦

理：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20%為限。1.私人捐獻或設置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老人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提供公益性設施獎勵規定已實施多年，但未見業界提出申請，分析其原因就

是不只獎勵性不足，亦會虧本而造成無人問津。可知業者付出之成本：1.興

建公益設施樓地板面積給政府(位置勢必在低樓層)，同時換回相對等獎勵面

積，業者於銷售時如同花費兩倍的造價成本。2.該公益建物依法應持有之土

地移轉給政府。3.因此產生之營業稅、管銷費用、售服費、若有盈餘則須再

繳營所稅、個人綜所稅……等。 

3、為促進本市廣設社會福利設施，建議將全市都計內提供公益性設施者，得增

加所提供樓地板面積之規定，變更獎勵面積為得增加所提供公益設施樓地板

面積之三倍，且須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300平方公尺以上。 

四、有關增額容積與獎勵容積應不受中央政府所規定獎勵上限 20%之限制，才能

吸引業者積極投入基礎建設與公益事業，讓桃園的城市發展與文化種子在全

市遍地開花，成就一個美麗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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